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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未經審核中期業績公佈

中國金融產業投資基金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欣
然宣佈，本公司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中
期業績，連同二零零五年度之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損益表
截至二零零六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 二零零五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重列）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4 142 3,891
銷售成本 (203 ) (3,900 )

毛損 (61 ) (9 )
投資存款減損回撥 1,300 －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未變現
持有溢利／（虧損） 63 (317 )

其他經營開支 5 (998 ) (1,392 )

除所得稅前溢利／（虧損） 304 (1,718 )
所得稅開支 6 － －

期內溢利／（虧損） 304 (1,718 )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應佔 304 (1,718 )

中期股息 7 － －

每股盈利／（虧損） 8
基本 0.51港仙 (3.44)港仙

攤薄 不適用 不適用



簡明資產負債表
二零零六 二零零五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2,170 2,170

流動資產
於損益表按公允價值列賬
之金融資產 512 652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328 83
現金及銀行結餘 31 62

1,871 797

資產總值 4,041 2,967

權益：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
股本及儲備
股本 600 600
儲備 536 232

權益總值 1,136 832

流動負債
應付開支及其他應付賬款 1,325 1,004
應付一間關連公司款項 － 131
應付董事款項 1,580 1,000

2,905 2,135

負債總值 2,905 2,135

權益及負債總值 4,041 2,967

流動負債淨值 1,034 1,338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136 832

簡明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概要

本公司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二十八日根據開曼群島法例第二十二章公司法（一
九六一年第三冊，經統一及修訂）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本
公司之主要業務為投資於香港、英國及中國之上市及非上市公司。本公司之股
份由二零零二年九月二十七日起在聯交所上市。



本未經審核簡明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
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要求及按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
計師公會」）所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 34號：中期財務報
告、其他相關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及香港財務報表準則（「香港財務報表準
則」）而編製。

2. 主 要會計政策
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以歷史成本法編製，惟若干金融工具已按公平值計量。

本簡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本公司編製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全年財務報表所採用的一致，惟以下者除外：

於本期間，本公司首次應用多項由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新準則、修訂及註
釋（「新香港財務報表準則」），該等準則各自地適用於二零零六年一月一日或
其後開始之會計期間。採納新香港財務報表準則並未導致本公司會計政策出現
變動，亦未對本會計期間或過往會計期間之業績編製及呈列方式構成影響。

本公司並未提早應用以下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香港財務報表準則，本公司預
期應用該新香港財務報表準則對本公司之業務及財務狀況並無產生重大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 1號（修訂本） 資本披露 1

香港財務報表準則第 7號 財務工具：披露 1

香港（國際財務報表詮釋委員會） 採用香港會計準則第 29號的惡性通貨膨
－詮釋第 7號 賬經濟中的財務報表中的重述法 2

香港（國際財務報表詮釋委員會） 香港財務報表準則第 2號之範圍 3

－詮釋第 8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表詮釋委員會） 內含衍生工具之重新評估 4

－詮釋第 9號

1 於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零六年三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零六年五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4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分 類資料
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期內，本公司所有之營業額來自香港出售之證券
投資，並無按業務及地區分類呈列營業額資料。

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期內，本公司 90%以上之營業額來自於香港以外
出售可供出售，於英屬處女群島之金融資產，並無按業務及地區分類呈列營業
額資料。

按地區劃分之本公司期內分類資產及負債分析如下：

香港 英國 中國 合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資產 2,229 2,452 512 515 1,300 － 4,041 2,967
分類負債 2,905 2,135 － － － － 2,905 2,135



4. 營 業額
營業額指期內銷售上市及非上市證券。於期內各種主要已確認收入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重列）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出售於損益表按公允價值列賬
之金融資產 142 －

出售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 3,890
已收股息 － －
銀行利息收入 － 1

142 3,891

5. 開 支性質
行政開支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重列）
千港元 千港元

員工福利開支 263 261
法律及專業費用開支 187 248

6. 所 得稅開支
由於本公司於往年產生稅務虧損，故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無）。

7. 中 期股息
董事建議不派發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零五
年六月三十日：無）。

8. 每 股盈利／（虧損）
每 股 基 本 盈 利 ／（虧 損）乃 按 股 東 應 佔 本 公 司 於 期 內 應 佔 溢 利 304,000港 元
（二零零五年：虧損 1,718,000港元）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 60,000,000股（二零零五
年：50,000,000 股）而計算。

由於截至二零零五年及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並無任何潛在攤薄股份，
故並無呈列每股經攤薄盈利／（虧損）。

9. 比 較數字
若干比較數字己重新分類，以符合本期間之呈列方式。

10. 結 算日後事項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包括有關本公司以 1,300,000港元投資存款作為
收購哈爾濱東方（香港）食品有限公司 6%權益。其 6%權益擁有權已於二零零六
年七月二十四日被確認。因此，其投資存款將會重新納入為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及展望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之投資組合包含總市值達 512,000港元
（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652,000港元）之香港上市證券及 2,170,000
港元（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170,000港元）之非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錄得 304,000港元溢利淨額
（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虧損為 1,718,000港元）。該溢利淨額主要源自
1,300,000港元投資存款減損撥備之回撥（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無）及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之未變現持有溢利之為 63,000港元（二零零五年六月
三十日：虧損為 317,000港元）。

本公司管理的組合覆蓋多個行業公司證券，以達到分散風險目的。本公
司除投資於上巿公司證券  Bolton Group (International) Limited，亦投資於
非上市公司，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內並無
收取股息收入（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無）。董事會對此等公司各自之
未來業務前景充滿信心，並可望取得具吸引力之投資回報及中期資本增
值。

中期股息
董事會已決議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六個月不宣派任何中期
股息（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 無）。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之保留現金為 31,000港元（二零零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62,000港元）。由於所有保留現金均作為港幣存款存放
於香港之銀行，故承擔之外匯風險極低。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之流動負債淨值為 1,034,000港元（二零
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338,000港元），且並無借貸或長期負債。於二
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之資產負債比率為 2.56（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2.57），該比率乃以負債總額除以股東資金總額計算出來。

僱員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聘用 6位（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6 位）僱員，其中包括本公司之執行董事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於本中
期期間內，僱員成本總額為 263,000港元（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261,000
港元）。本公司之酬金政策與現行之市場慣例相符，並以個別員工之表現
及經驗作為釐定基準。

本公司資產抵押及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並無任何資產抵押或任何重大或然負
債（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
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公司已致力於維持高水準之企業管治，及持開明態度作營運其發展及
保障其股東之利益。

本公司董事會由三名執行董事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除偏離有關
守則條文第 A1.9 及 A4.4外，本公司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一直遵守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
常規守則（「守則」）訂明良好企業管治之原則（「原則」）。



守則條文 A1.9
本公司仍現在就對其董事可能會面對的法律行動構思適當之保險受保
範圍水平，因此，尚未按守則條文之第 A1.9條之規定就其董事安排保險
受保範圍。

守則條文 A4.4
董事會負責考慮個別人士是否勝任董事職務，並負責批核及終止董事委
任。鑒於董事會成員人數不多，本公司目前並未計劃按第 A4.4條之守則
條文規定成立提名委員會。

遵守上市發行人之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一直採納上市規則附錄
10所載上市發行人之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標準守則」）。經
向本公司全體董事作特別查詢後，董事認為彼等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已一直遵守有關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所載規定標準。

審核委員會
由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之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共同審閱本公司
所採納之會計準則及慣例，並已討論內部監控及財務申報事宜，包括審
閱本公司截至二零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

於聯交所網站刊登詳細資料
載有上市規則規定之有關資料之本公司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之中期報告， 將於稍後寄發予本公司股東並刊登於聯交所網站。

代表董事會
中國金融產業投資基金有限公司

主席
譚威強

香港，二零零六年九月二十六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譚威強先生、吳子惠先生及方志華先
生。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林鋈鎏先生、鄧景輝先生及黃志文先生。


